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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卢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4081个，比2018年末增加1087个，增长36.3%；产业活动单位4882个，增加1028个，增长26.7%；个体经营户10605个，减少255个，下降2.3%（详见表2-1）。

表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4081
	100.0

	　　企业法人
	2939
	72.0

	　　机关、事业法人
	467
	11.4

	　　社会团体
	51
	1.3

	其他法人
	624
	15.3

	二、产业活动单位
	4882
	100.0

	第二产业
	1101
	22.6

	第三产业
	3781
	77.4

	三、个体经营户
	10605
	100.0

	第二产业
	626
	5.9

	第三产业
	9979
	94.1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883个，占21.6%；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626个，占15.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87个，占14.4%。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业6198个，占58.4%；住宿和餐饮业1536个，占14.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163个，占11.0%（详见表2-2）。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4081
	100.0
	10605
	100.0

	农、林、牧、渔业*
	97
	2.4
	61
	0.6

	采矿业
	72
	1.8
	1
	—

	制造业
	257
	6.3
	515
	4.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5
	0.9
	4
	—

	建筑业
	478
	11.7
	125
	1.2

	批发和零售业
	883
	21.6
	6198
	58.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5
	2.1
	253
	2.4

	住宿和餐饮业
	56
	1.4
	1536
	14.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3
	2.3
	78
	0.7

	金融业
	3
	0.1
	—
	—

	房地产业
	101
	2.5
	2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87
	14.4
	319
	3.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53
	6.2
	39
	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9
	1.7
	9
	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6
	1.9
	1163
	11.0

	教育
	176
	4.3
	8
	—

	卫生和社会工作
	60
	1.5
	204
	1.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4
	1.8
	90
	0.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26
	15.3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50842人，比2018年末增加8720人，增长20.7%，其中女性从业人员20025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3159人，增加342人，增长2.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37683人，增加8378人，增长28.6%。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20403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11013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8426人，占16.6%；建筑业6754人，占13.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925人，占11.7%。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10435人，占51.1%；住宿和餐饮业3348人，占16.4%；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2000人，占9.8%（详见表2-3）。
	表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人）
	

	
	
	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计
	50842
	20025
	20403 
	11013 

	农、林、牧、渔业*
	528
	153
	165 
	30 

	采矿业
	1442
	218
	4 
	—

	制造业
	4424
	1830
	1792 
	53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92
	184
	12 
	—

	建筑业
	6754
	1638
	502 
	97 

	批发和零售业
	5181
	2049
	10435 
	604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78
	499
	433 
	94 

	住宿和餐饮业
	478
	277
	3348 
	220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64
	560
	143 
	73 

	金融业
	338
	136
	—
	—

	房地产业
	1368
	673
	4 
	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925
	2463
	582 
	26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216
	786
	133 
	6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991
	375
	74 
	6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52
	293
	2000 
	1155 

	教育
	4923
	3178
	64 
	37 

	卫生和社会工作
	2925
	1559
	421 
	22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37
	225
	291 
	12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8426
	2929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966034.3万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109205.1万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856829.2万元。

2023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263190.6万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582437.3万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680753.3万元。

2023年，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1810937.0万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689862.9万元；第三产业营业收入112074.1万元（详见表2-4）。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万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万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3966034.3 
	1263190.6 
	1810937.0

	农、林、牧、渔业*
	7898.7
	1523.2
	14609.4

	采矿业
	194474.7
	103920.9
	90941.4

	制造业
	500712.8
	305602.8
	331655.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2689.0
	74883.5
	45431.4

	建筑业
	272935.4
	98125.6
	224035.4

	批发和零售业
	264325.6
	99722.5
	530376.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0661.3
	22924.4
	56779.2

	住宿和餐饮业
	12099.3
	2311.7
	8441.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9706.7
	1231.3
	47275.3

	金融业
	958761.5
	—
	17750.1

	房地产业
	429002.7
	223579.6
	71387.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8047.4
	32782.5
	188127.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2340.4
	8949.2
	85503.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0631.6
	78920.6
	37743.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8534.9
	878.2
	19480.8

	教育
	210602.9
	23072.8
	23145.9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8680.7
	59742.3
	3307.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4374.1
	8075.6
	14946.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59554.6
	116943.9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